1150402更新

「社福類志願服務紀錄冊」申請名冊
	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名稱：
(務必填寫完整單位名稱)
	

	業務承辦人：
	
	電話：
	

	單位電子信箱：
	

	單位地址：
	



	NO.
	生效日
	姓  名
	身分證字號
	出生

年月日
例:70.01.31
	基礎訓練

完成日期
例:114.07.20
	社福類
特殊訓練
完成日期
例:114.08.05
	運用單位業務簡介及工作內容說明及實習完成日期
例:114.08.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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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114年起不核發紙本紀錄冊








註：1.本資料僅供於單位申請志工志願服務紀錄冊時使用，違者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28條及第29條規定處之。

2.除「生效日」欄勿填寫外，其餘欄位資料請詳細填寫

3.須加蓋申請單位關防
4.以上表格完成後掃描後連同world檔一拼E-MAIL至khh.volunteer@gmail.com申請
　(不用送出紙本)

